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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 號 ： P090010 
臺 北 市 政 府 公 告  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年 六 月 二 十 八 日  
發 文 字 號 ： 府 都 二 字 第 九 ０ ０ 七 一 三 ０ ０ ０ ０ 號  

附 件 ： 計 畫 書 乙 份  

主     旨 ： 公 告 發 布 實 施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﹁ 變 更 台 北 市 ﹃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

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﹄ 土 地 使 用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﹂ 計 畫 書 ， 並 自 民 國

九 十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零 時 起 生 效 。  

依     據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九 十 年 六 月 八 日 台 九 十 內 營 字 第 九 ０ ０ 八 四 五 三 號 函 。  

二 、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。  

公 告 事 項 ： 詳 如 都 市 計 畫 書 。  

市 長 馬 英 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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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書  
變 更 台 北 市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寀

﹂ 土 地 使 用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 

台 北 市 政 府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年 六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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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書  
案   名 ： 變 更 台 北 市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

主 要 計 畫 案 ﹂ 土 地 使 用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 

申 請 單 位 ： 台 北 市 政 府 ( 地 政 處 ) 

辦 理 機 關 ： 台 北 市 政 府  

計 畫 範 圍 ： 成 功 橋 以 東 、 內 湖 垃 圾 山 以 西 、 南 港 重 陽 路 以 北 、 內 湖 五 十 號 道 路 及 安 康 路 以

南 附 近 地 區 ， 詳 如 計 畫 示 意 圖  

類   別 ： 變 更  

法 令 依 據 ：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修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辦 理  

詳 細 說 明 ：  

壹 、 計 畫 緣 起  

本 計 畫 區 位 於 南 港 區 之 西 北 隅 及 內 湖 區 之 東 南 陲 ， 為 因 應 環 東 基 河 快 速 道 路 之 建 設 及 配 合 南

港 區 之 整 體 發 展 、 經 貿 園 區 之 開 發 ， 對 本 計 畫 區 帶 來 都 市 發 展 之 絕 佳 契 機 ， 實 有 再 檢 討 本 計 畫 區

都 市 計 畫 之 必 要 。  

貳 、 原 發 佈 實 施 都 市 計 畫 情 形 及 現 況 提 要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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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原 都 市 計 畫 情 形 ：  

 

原 計 畫 案 名  發 布 實 施 日 期 文 號  

擬 ( 修 ) 訂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主 要 計 畫 案  81.5.19 府 工 都 字 第 八 一 ０ 三 ０ 一 三 九 號  

擬 訂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

要 計 畫 案  

83.9.14 府 都 二 字 第 八 三 ０ 五 一 二 四 ０ 號  

變 更 台 北 市 南 港 區 重 陽 路 向 陽 路 口 基 隆 河 截 彎 取 直 土 地 部 分 住 宅 區 ( 住

商 混 合 使 用 ) 為 機 關 用 地 ( 供 南 港 警 察 局 使 用 ) 計 畫 案  

87.7.28 府 都 二 字 第 八 七 ０ 四 六 一 八 ０ 號  

二 、  現 況 概 要 ：  

土 地 使 用 分 區 ： 本 計 畫 區 劃 分 為 住 宅 區 、 商 業 區 及 工 業 區 。  

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：  

本 計 畫 區 係 依 據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附 近 地 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與 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

點 ﹂ 實 施 管 理 ， 至 該 要 點 未 規 定 事 項 ， 悉 依 其 他 有 關 法 令 規 章 辦 理 。  

道 路 系 統 ：  

本 計 畫 區 之 道 路 除 已 在 主 要 計 畫 中 規 劃 主 要 幹 道 外 ， 另 配 合 計 畫 分 區 特 性 ， 細 分 為 不 同 等 級 之 次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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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路 、 出 入 道 路 及 人 行 步 道 系 統 。  

公 共 設 施 ：  

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公 共 設 施 有 抽 水 站 兩 處 、 國 小 乙 處 、 鄰 里 性 公 園 及 機 關 用 地 ( 供 南 港 警 察 局 使 用 ) 各 乙

處 。 另 本 計 畫 區 內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凡 符 合 ﹁ 都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﹂ 規 定 者 ， 得 視 實 際 需

要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。  

土 地 利 用 計 畫 面 積 分 配 情 形 ：  

本 計 畫 區 之 土 地 使 用 面 積 分 配 情 形 表 列 如 左 ：  

區 分  面 積 ( 公 頃 ) 百 分 比 ( ％ ) 備 註  

住 宅 區 ( 供 住 宅 使 用 ) 五 ． 六 ０  一 六 ． ０ 一  

住 宅 區 ( 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 使 用 ) 二 ． 七 三  七 ． 八 ０  

住 宅 區 ( 住 商 混 合 使 用 ) 四 ． 二 七 五  一 二 ． 二 二  

商 業 區 (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) 一 ． 二 七  三 ． 六 三  

工 業 區 (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) 九 ． 九 ０  二 八 ． 三 ０  

國 小 用 地  二 ． ０ ０  五 ． 七 二  

公 園 用 地  一 ． ０ 一  二 ． 八 九  

抽 水 站 用 地  ０ ． 五 六  一 ． 六 ０  

機 關 用 地 ( 供 南 港 警 察 局 使 用 ) ０ ． 四 九 五  一 ． 四 二  

主 要 計 畫  四 ． 一 三  一 一 ． 八 一  

道 路  

細 部 計 畫  三 ． ０ 一  八 ． 六 ０  

合 計  三 四 ． 九 八  一 ０ ０ ． ０ ０  

表 列 數 字 係 供 對 照 參 考 之 用 ， 其 形 狀 、 大

小 及 配 置 應 依 計 畫 圖 所 示 ， 以 實 地 測 量 分

割 為 準 。  

參 、 變 更 計 畫 內 容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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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變 更 原 則 ：  

本 計 畫 案 係 秉 承 主 要 計 畫 案 之 理 念 與 原 則 考 量 整 體 都 市 發 展 、 住 宅 區 之 品 質 、 商 業 中 心 之 經 濟 規 模 及 低

污 染 輕 工 業 區 潛 在 之 服 務 需 求 ， 並 為 加 強 本 計 畫 區 未 來 開 發 成 效 ， 配 合 變 更 部 分 管 制 要 點 內 容 及 土 地 使 用 強

度 。  

二 、 變 更 內 容 ：  

( 一 )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容 許 用 組 別 調 整  

工 業 區

(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)

工 業 區

(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)

修 正 說 明  

I1~I8 I1~I8 

 

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

七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 △  △  

九  社 區 通 訊 設 施  △  △  

十 二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 △  

十 三 公 務 機 關   △  

十 七 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( 飲 食 成 品 、 糧 食

、 蔬 果 ) 
 □  

二 一 飲 食 業   □  

二 七 一 般 服 務 業 之 機 車 修 理 業 及 汽 車 保 養 所  □  

三 一 修 理 服 務 業    ＊  

一 、  為 配 合 台 北 市 都 市 發 展 及 產 業 變 遷 情

形 、 鼓 勵 產 業 發 展 之 多 樣 性 ， 建 議 放

寬 本 地 區 工 業 區 (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) 部 分

使 用 組 別 ， 以 加 強 其 區 位 競 爭 力 並 促

進 工 業 區 土 地 活 化 使 用 。  

二 、  考 量 工 業 區 就 業 人 口 日 常 需 要 ， 增 列

第 十 七 組 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及 第 二 十 一

組 ： 飲 食 業 。  

三 、  第 十 二 組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、 第 十 七 組 日

常 用 品 零 售 業 ( 飲 食 成 品 、 糧 食 、 蔬 果

) 、 第 二 十 一 姐 飲 食 業 、 第 三 十 七 組 旅

遊 及 運 輸 服 務 業 、 第 四 十 六 組 施 工 機

料 及 廢 料 堆 置 或 處 理 及 策 略 性 產 業 ，

使  用  分  區

街  廓  編 號

土  地  及  建  築 物 使 用 組  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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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七 旅 遊 及 運 輸 服 務 業   △  

四 六 施 工 機 料 及 廢 料 堆 置 或 處 理       ＃  

五 一 公 害 最 輕 微 之 工 業   ○  

五 二 公 害 較 輕 微 之 工 業  ＊   ＊   

五 三 公 害 輕 微 之 工 業  ＊    ＊   

策 略 性 產 業   △  

除 上 述 樓 層 限 制 外 ， 尚 需 符 合 ﹁ 台 北

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﹂ 允 許 於 工

三 設 置 之 核 准 條 件 後 始 得 申 請 使 用 。

 

圖 例 ：  

︵ １ ︶ ○ 許 可 組 別 ( 不 受 樓 層 限 制 ， 但 地 下 僅 限 地 下 第 一 層 ) 

(2) ＊        許 可 組 別 ( 地 面 層 以 上 ， 不 受 樓 層 限 制 ) 
(3) ＃ 許 可 組 別 ( 只 限 地 面 第 一 層 ) 

(4) □      許 可 組 別 ( 只 限 地 面 第 一 層 及 地 下 一 層 ) 

(5) △ 許 可 組 別 ( 只 限 地 面 層 以 上 第 一 至 第 四 層 ) 

( 二 )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：  

本 計 畫 各 類 分 區 之 容 積 率 不 得 超 過 左 表 之 規 定 ：  

分 區  使 用 別  街 廓 編 號

原 計 畫

容 積 率

新 計 畫

容 積 率

容 積 率 之 增

減 情 形  

變 更 面 積

( 公 頃 )

變 更 理 由 備 註  

供 住 宅 使 用  R1 R2 
R3 R4 一 六 ０  一 七 五  ( 十 ) 一 五 ％  五 六 ０  

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

使 用  

H1 

一 六 ０  一 六 ０  ０ ％  二 七 三  

住  

宅  

區  

住 商 混 合 使 用  RC1 RC2-1
RC2-2 RC3
RC4 

一 六 ０  一 七 五  ( 十 ) 一 五 ％  四 二 七 五

為 因 應 環 東 基 河 快 速 道

路 之 建 設 及 配 合 南 港 區

之 整 體 發 展 、 經 貿 園 區 之

開 發 ， 對 本 計 畫 區 帶 來 都

市 發 展 之 絕 佳 契 機 ， 且 其

就 業 人 口 亦 因 前 開 因 素

而 將 有 所 增 加 ， 並 基 於 便
表 列 數 字 係

供 對 照 參 考

之 用 ， 其 形

狀 、 大 小 及

配 置 應 依 計

畫 圖 所 示 ，

以 實 地 測 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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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 
業  

區  
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 C1 

二 ０ ０  二 一 五  ( 十 ) 一 五 ％  一 二 七  

工  

業  

區  

供 輕 工 業 使 用  I1 I2 I3 
I4 I5 I6 
I7 I8 

二 ０ ０  二 一 五  ( 十 ) 一 五 ％  九 九 ０  

利 性 之 考 量 ， 故 本 計 畫 區

之 容 積 率 宜 予 以 提 高 。  

分 割 為 準 。  

( 三 ) 院 落 規 定 ：  

考 量 本 地 區 內 部 分 土 地 因 地 籍 分 割 後 面 積 狹 小 或 形 成 部 分 狹 長 型 基 地 ， 影 響 未 來 該 區 都 市 景 觀 ， 取

消 原 計 畫 說 明 書 有 關 院 落 之 ﹁ 另 基 地 側 面 不 論 開 窗 與 否 ， 均 應 依 前 表 留 設 最 小 側 院 寬 度 ﹂ 規 定 ， 回 歸 建

築 法 規 辦 理 。  

肆 、 其 他 ：  

( 一 ) 有 關 本 案 容 積 率 提 高 是 否 應 回 饋 乙 節 ， 因 本 次 變 更 案 係 緣 起 於 區 段 徵 收 辦 理 期 間 ， 本 府 警 察 局 將 重 陽 路

、 向 陽 路 口 基 隆 汀 截 彎 取 直 土 地 部 分 住 宅 區 ( 原 住 商 混 合 使 用 ) 變 更 為 機 關 用 地 ( 供 南 港 警 察 分 局 使 用 ) ，

另 光 華 新 村 亦 因 配 合 軍 方 眷 村 改 建 作 業 期 程 ， 無 法 辦 理 拆 遷 安 置 ， 致 未 納 入 抵 價 地 範 圍 供 所 有 權 人 分 配

等 種 種 因 素 ，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認 為 損 害 其 配 回 土 地 之 選 擇 權 ， 故 要 求 本 府 考 量 提 高 容 積 率 以 為 補 償 。 爰 此

， 經 本 府 地 政 處 核 算 後 ， 建 議 調 高 全 區 ( 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 除 外 ) 平 均 容 積 率 15 ％ 並 進 行 都 市 計 畫 變 更

程 序 。 爰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變 更 係 屬 特 殊 個 案 ， 非 得 以 一 般 通 案 方 式 處 理 ， 故 未 訂 回 饋 措 施 。  

( 二 ) 本 案 擬 增 加 容 積 率 後 ， 有 關 環 境 承 載 量 及 鄰 近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之 影 響 詳 見 附 件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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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容 納 人 口 表 詳 見 附 件 二 。  

( 四 ) 其 餘 未 規 定 事 項 應 依 原 都 市 計 畫 說 明 書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令 規 定 辦 理 。  

伍 、 本 案 業 提 經 本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八 十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四 六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工

業 區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容 許 使 用 組 別 第 三 十 一 組 修 理 服 務 業 放 寬 為 ( ２ ) 地 面 層 以 上 ， 不 受 樓 層 限

制 外 ， 其 餘 照 案 通 過 。 ﹂  

陸 、 本 案 提 經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四 九 八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略 以 ： ﹁ 案

經 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說 明 本 案 係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容 積 率 提 高 且 無 相 對 回 饋 規 定 之 首 宗

個 案 ， 因 涉 及 爾 後 類 似 案 例 之 通 案 性 處 理 原 則 ， 請 該 府 依 左 列 各 點 併 同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見 修 正 及

補 充 相 關 資 料 到 部 後 ， 再 提 會 討 論 。  

( ㄧ ) 本 案 擬 增 加 容 積 率 後 ， 有 關 環 境 承 載 量 及 鄰 近 地 區 公 共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之 影 響 。  

( 二 ) 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容 納 人 口 ， 應 列 表 說 明 。  

( 三 ) 本 案 變 更 如 有 其 必 要 性 ， 是 否 應 有 適 當 之 回 饋 措 施 。  

( 四 ) 計 畫 書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內 ﹃ 各 類 用 地 ﹄ 修 正 為 ﹃ 各 類 分 區 ﹄ 。  

( 五 ) 本 案 因 該 府 未 報 部 轉 國 防 部 或 經 濟 部 認 定 核 准 辦 理 個 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， 同 意 依 臺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

中 建 議 ， 本 案 擬 援 引 之 法 令 依 據 改 為 該 府 逕 予 認 定 為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所 稱 ﹁ 為 配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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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轄 市 興 建 之 重 大 設 施 時 ﹂ ， 以 符 規 定 。  

( 六 )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見 ： 張 明 修 先 生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陳 情 考 量 都 市 管 制 及 成 長 管 理 之 基 本 原 則 及 政 策

， 懇 請 各 委 員 能 審 酌 本 變 更 案 之 合 法 性 及 合 理 性 ， 並 建 議 退 回 台 北 市 政 府 重 新 審 慎 檢 討 後 再 議 乙 節 ， 併

上 開 決 議 辦 理 。  

柒 、 嗣 經 本 府 依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四 九 八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補 充 資 料 並 以

90.2.8 府 都 二 字 第 九 ０ ０ 一 二 六 二 二 ０ ０ 號 函 補 送 資 料 到 部 並 請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再 提 會 審 議 ， 經

再 提 90.4.3 第 五 ０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左 列 各 點 外 ， 其 餘 准 照 台 北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見

通 過 ， 並 退 請 該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後 ，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， 免 再 提 會 討 論 。 ﹂  

一 、 本 案 因 台 北 市 政 府 未 報 部 轉 國 防 部 或 經 濟 部 認 定 核 准 辦 理 個 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， 同 意 依 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

表 於 會 中 建 議 ， 擬 援 引 之 法 令 依 據 改 為 該 府 逕 予 認 定 為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所 稱 ﹁ 為 配

合 直 轄 市 興 建 之 重 大 設 施 時 ﹂ ， 以 符 規 定 。  

二 、 有 關 計 畫 書 內 容 ， 請 依 左 列 各 點 調 整 修 正 或 補 充 敘 明 ：  

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說 明 本 案 係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容 積 率 提 高 且 無 相 對 回 饋 規 定 之 首 宗 個 案 ， 因 涉 及

爾 後 類 似 案 例 之 通 案 性 處 理 原 則 ， 請 補 允 本 案 未 訂 回 饋 措 施 之 理 由 。  

本 案 擬 增 加 容 積 率 後 ， 有 關 環 境 承 載 量 及 鄰 近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之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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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容 納 人 口 ， 應 列 表 說 明 。  

計 畫 書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內 ﹃ 各 類 用 地 ﹄ 修 正 為 ﹃ 各 類 分 區 ﹄ 。  
三 、 有 關 張 明 修 先 生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考 量 都 市 總 量 管 制 及 成 長 管 理 之 基 本 原 則 及 政 策 ，

懇 請 各 委 員 能 審 酌 本 變 更 案 之 合 法 性 及 合 理 性 ， 並 建 議 退 回 台 北 市 攻 府 重 新 審 慎 檢 討 後 再 議 乙 案 ， 併 前

開 決 議 文 辦 理 ， 並 請 台 北 市 政 府 妥 予 向 陳 情 人 說 明 。  

捌 、 本 案 經 依 前 述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決 議 修 正 完 竣 並 報 奉 內 政 部 90.6.8 台 九 十 內 營 字 第 九 ０ ０ 八 四 五

三 號 函 核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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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、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影 響 情 形  

( 表 一 ) 本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變 更 前 後 比 較 表 ：  

項 目  

公 共 設 施 種 類  

變 更 計 畫 前  變 更 計 畫 後  南 港 區 現 況  內 政 部 部 頒 標 準  

國 ( 中 ) 小 用 地  

(2 公 頃 ) 
2.57 ㎡ ／ 人  2.46 ㎡ ／ 人  1.9 ㎡ ／ 人  2.8 ㎡ ／ 人  

公 園 綠 地  

(1.01 公 頃 ) 
1.30 ㎡ ／ 人  1.24 ㎡ ／ 人  2.52 ㎡ ／ 人  3.3 ㎡ ／ 人  

 
 
( 表 二 ) 含 鄰 近 地 區 ( 細 部 計 畫 地 區 )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變 更 前 後 比 較 表  

項 目  

公 共 設 施 種 類  

變 更 計 畫 前  變 更 計 畫 後  南 港 區 現 況  內 政 部 部 頒 標 準  

國 ( 中 ) 小 用 地  

(3.95 公 頃 ) 
1.33 ㎡ ／ 人  1.32 ㎡ ／ 人  1.9 ㎡ ／ 人  2.8 ㎡ ／ 人  

公 園 綠 地  

(4.41 公 頃 ) 
1.49 ㎡ ／ 人  1.47 ㎡ ／ 人  2.52 ㎡ ／ 人  3.3 ㎡ ／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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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、 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容 納 人 口 表  

( 表 一 )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及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：  

本 案 係 提 高 容 積 率 ，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並 無 變 更 。 至 於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， 經 計 算 後 共 增 加 31567.5 平 方 公 尺 ， 增 加 比 例

為 8.28 ％  

分 區  使 用 別  

使 用 分 區 面 積 ( 同 原 計 畫 )(

平 方 公 尺 ) 

變 更 前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(

平 方 公 尺 ) 

變 更 後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(

平 方 公 尺 ) 

增 加 樓 地 板 面 積  

供 住 宅 使 用  56000 89600 98000 8400 

住 宅 區  

住 商 混 合 使 用  42750 68400 74812.5 6412.5 

商 業 區 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 12700 25400 27305 1905 

工 業 區 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 99000 198000 212850 14850 

註 ：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原 住 宅 區 ( 供 拆 遷 安 置 專 案 住 宅 使 用 部 分 ) 未 提 高 容 積 ， 故 其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並 未 改 變 。  
( 表 二 ) 變 更 後 容 納 人 口 表  

本 案 變 更 前 居 住 人 口 為 7785 人 ， 及 業 人 口 為 6634 人 ， 變 更 後 居 住 人 口 為 8116 人 ， 及 業 人 口 為 7062 人 ， 共

增 加 居 住 人 口 331 人 、 及 業 人 口 428 人 ( 居 住 人 口 增 加 比 例 為 4 ％ 、 及 業 人 口 增 加 比 例 為 6 ％ ) 

變 更 前 容 納 人 口 數  變 更 後 容 納 人 口 數  增 加 容 納 人 口 數  

分 區  使 用 別  

居 住 人 口  及 業 人 口  居 住 人 口  及 業 人 口  居 住 人 口  及 業 人 口  

供 住 宅 使 用  3580 0 3916 0 336 0 

供 拆 遷 安 置 住 宅 使 用  1750 0 1750 0 0 0 住 宅 區  

住 商 混 合 使 用  2035 715 1995 700 -40 -15 

商 業 區  供 一 般 商 業 使 用  420 357 455 383 35 26 

工 業 區  供 輕 工 業 使 用  0 5562 0 5979 0 417 

註 １ ： 居 住 人 口 之 計 算 係 以 住 宅 區 每 人 樓 地 板 面 積 25 平 方 公 尺 、 商 業 區 每 人 樓 地 板 面 積 30 平 方 公 尺 計 算 ， 工 業 區 不 容 納 居 住 人 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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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業 人 口 之 計 算 係 依 據 民 國 85 年 臺 閩 地 區 工 商 業 普 查 報 告 中 臺 北 市 工 商 業 企 業 單 位 員 工 平 均 樓 地 板 面 積 35.6 平 方 公 尺 。  
註 ２ ： 住 宅 區 ( 供 拆 遷 安 置 住 宅 使 用 ) 部 分 未 提 高 容 積 ， 故 其 居 住 人 口 未 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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北 市 申 請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 
項 目  說 明  

都 市 計 畫 名 稱  

變 更 台 北 市 ﹁ 基 隆 河 成 功 橋 上 游 河 道 截 彎 取 直 後 兩 側 土 地 細 部 計 畫 暨 配 合 修 訂 主 要 計 畫 案 ﹂ 土 地 使 用 與

都 市 設 計 管 制 要 點 計 畫 案  

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

申 請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 台 北 市 政 府  

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迄 日 期  自 民 國 八 十 九 年 五 月 六 日 至 八 十 九 年 六 月 五 日 止 共 計 三 十 日  

本 案 說 明 會 舉 辦 日 期  民 國 八 十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 

公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見  無  

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 市 計 畫 委 員

會 審 核 結 果  

一 、 本 案 業 提 經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八 十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四 六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

﹁ 本 案 除 工 業 區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之 容 許 使 用 組 別 第 三 十 一 組 修 理 服 務 業 放 寬 為 ( ２ ) 地

面 層 以 上 ， 不 受 樓 層 限 制 外 ， 其 餘 照 案 通 過 。  

二 、 本 案 提 經 內 政 部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四 九 八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略

以 ： ﹁ 案 經 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說 明 本 案 係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容 積 率 提 高 且 無 相

對 回 饋 規 定 之 首 宗 個 案 ， 因 涉 及 爾 後 類 似 案 例 之 通 案 性 處 理 原 則 ， 請 該 府 依 左 列 各 點

併 同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見 修 正 及 補 充 相 關 資 料 到 部 後 ， 再 提 會 討 論 。  

︵ 一 ︶  本 案 擬 增 加 容 積 率 後 ， 有 關 環 境 承 載 量 及 鄰 近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 之 影 響 。  

︵ 二 ︶  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容 納 人 口 ， 應 列 表 說 明 。  

︵ 三 ︶  本 案 變 更 如 有 其 必 要 性 ， 是 否 應 有 適 當 之 回 饋 措 施 。  

︵ 四 ︶  計 畫 書 土 地 使 用 強 度 內 ﹃ 各 類 用 地 ﹄ 修 正 為 ﹃ 各 類 分 區 ﹄ 。  

︵ 五 ︶  本 案 因 該 府 未 報 部 轉 國 防 部 或 經 濟 部 認 定 核 准 辦 理 個 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， 同 意 依 臺

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建 議 ， 本 案 擬 援 引 之 法 令 依 據 改 為 該 府 逕 予 認 定 為 都 市

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所 稱 ﹁ 為 配 合 直 轄 市 興 建 之 重 大 設 施 時 ﹂ ， 以 符

規 定 。  

︵ 六 ︶ 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見 ： 張 明 修 先 生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陳 情 考 量 都 市 管 制 及 成 長

管 理 之 基 本 原 則 及 政 策 ， 懇 請 各 委 員 能 審 酌 本 變 更 案 之 合 法 性 及 合 理 性 ， 並 建 議

退 回 台 北 市 政 府 重 新 審 慎 檢 討 後 再 議 乙 節 ， 併 上 開 決 議 辦 理 。  

三 、 本 案 經 本 府 依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四 九 八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補 充 資

料 並 以 90.2.8 府 都 二 字 第 九 ０ ０ 一 二 六 二 二 ０ ０ 號 函 補 送 資 料 到 部 並 請 內 政 部 都 委

會 再 提 會 審 議 ， 經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90.4.3 第 五 ０ 六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﹁ 本 案 除 左 列 各 點

外 ， 其 餘 准 照 台 北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見 通 過 ， 並 退 請 該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後 ， 報 由 內 政 部

逕 予 核 定 ， 免 再 提 會 討 論 。 ﹂  

︵ 一 ︶  本 案 因 台 北 市 政 府 未 報 部 轉 國 防 部 或 經 濟 部 認 定 核 准 辦 理 個 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，

同 意 依 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建 議 ， 擬 援 引 之 法 令 依 據 改 為 該 府 逕 予 認 定

為 都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所 稱 ﹁ 為 配 合 直 轄 市 興 建 之 重 大 設 施 時

﹂ ， 以 符 規 定 。  

︵ 二 ︶  有 關 計 畫 書 內 容 ， 請 依 左 列 各 點 調 整 修 正 或 補 充 敘 明 ：  

１ ．  台 北 市 政 府 列 席 代 表 於 會 中 說 明 本 案 係 台 北 市 都 市 計 畫 容 積 率 提 高 且

無 相 對 回 饋 規 定 之 首 宗 個 案 ， 因 涉 及 爾 後 類 似 案 例 之 通 案 性 處 理 原 則 ， 請

補 充 本 案 未 訂 回 饋 措 施 之 理 由 。  

２ ．  本 案 擬 增 加 容 積 率 後 ， 有 關 環 境 承 載 量 及 鄰 近 地 區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水 準

之 影 響 。  

３ ．  本 案 變 更 後 各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、 允 建 樓 地 板 面 積 及 納 容 人 口 ， 應 列 表 說

明 。  

４ ．  計 畫 書 土 地 使 用 強 內 ﹃ 各 類 用 地 ﹄ 修 正 為 ﹃ 各 類 分 區 ﹄ 。  

︵ 三 ︶  有 關 張 明 修 先 生 八 十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考 量 都 市 總 量 管 制 及 成 長

管 理 之 基 本 原 則 及 政 策 ， 懇 請 各 委 員 能 審 酌 本 變 更 案 之 合 法 性 及 合 理 性 ， 並 建

議 退 回 台 北 市 政 府 重 新 審 慎 檢 討 後 再 議 乙 案 ， 併 前 開 決 議 文 辦 理 ， 並 請 台 北 市

政 府 妥 予 向 陳 情 人 說 明 。  

四 、 本 案 業 依 前 述 內 政 部 都 委 會 決 議 修 正 完 竣 。  

五 、 本 案 業 經 內 政 部 90.6.8 台 九 十 內 營 字 第 九 ０ ０ 八 四 五 三 號 函 核 定 在 案 。  

附 錄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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